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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1—2019《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是对DG/T 003—2016《农用柴油机》的修订。 

本大纲与DG/T 003—2016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的部分内容；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删除了机型涵盖； 

——增加了鉴定单元； 

——修改了样机确定的部分内容； 

——修改了生产量和销售量的部分内容； 

——修改了试验条件的部分内容； 

——修改了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的部分内容； 

——修改了一致性检查内容； 

——修改了安全性评价相关内容； 

——修改了适用性评价相关内容； 
——修改了可靠性评价相关内容； 

——修改了产品变更内容； 

——删除了有效期满续展内容； 

——修改了附录 A； 

——修改了附录 B。 

本大纲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DG/T 003—2016。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四川省农业机械鉴定站、吉林省农业机械试

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王庆厚、于桂英、米洪友、常青、冯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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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柴油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农用柴油机推广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拖拉机用电起动多缸柴油机（以下简称柴油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59.1  往复式内燃机  声压法声功率级的测定  第1部分：工程法 

GB/T 1859.3  往复式内燃机  声压法声功率级的测定  第3部分：半消声室精密法 

GB/T 6072.1—2008  往复式内燃机  性能  第1部分：功率、燃料消耗和机油消耗的标定及试验方

法  通用发动机的附加要求 

GB/T 14097  往复式内燃机 噪声限值 

GB 20891—2014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GB/T 28239  非道路用柴油机燃料消耗率和机油消耗率限值及试验方法  

JB/T 11323—2013  中小功率柴油机  可靠性评定方法 

NY 1629  拖拉机排气烟度限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额定净功率 

柴油机安装GB 20891—2014附录E所要求的附件，在规定的转速和环境条件下，曲轴对外输出的12h

功率值。 

3.2  

标定功率 

柴油机生产厂家与拖拉机制造商共同确定的，柴油机带有与装在拖拉机上时相同的附件，在规定的

转速和环境条件下，曲轴对外输出的12h功率值。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主机型样机照片（喷油泵侧左前 45°、右后 45°各 1张）； 

c)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环保信息公开资料）； 

d) 主机型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检验报告或扩展报告； 

e) 具有资质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可靠性检验报告或台架循环试验检验报告（加盖 CMA章）复

印件； 

f) 用户名单（至少包括：用户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等信

息；所提供的主机型用户数不少于本大纲要求的销售量；主机型应使用至少一个作业季节或 1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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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时间）。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注：用户是指柴油机的最终使用者。 

4.2 鉴定单元 

同一系列设计和用途的柴油机，其排放系族名称、结构型式、缸数、缸径、行程相同时，按单元申

请鉴定。鉴定单元中额定净功率最大的机型为主机型，额定净功率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值不大于2。 

4.3 样机 

4.3.1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明示的合格产品存放

处随机抽取，主机型抽样基数、样机数量见表1。鉴定单元中的其他机型（以下简称其他机型）样机由

制造商供样，数量为1台。样机由制造商在规定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试验完成且制造商对试验结果无

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由于非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启用备用样机。 

表1 主机型样机确定 

额定净功率，kW 抽样基数，台 样机数量，台 备注 

＜73.5 10 2 
1台用于适用性试验，另1台备用 

≥73.5 5 2 

4.3.2 同型号产品 

柴油机在以下方面一致的，为同型号产品： 

a) 系族名称； 

b) 结构型式； 

c) 额定净功率、标定转速； 

d) 缸数、缸径、行程。 

4.4 生产量和销售量 

主机型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应符合表2规定，其他机型应有销量。 

表2 生产量和销售量 

额定净功率，kW 生产量，台 销售量，台 

＜73.5 20 10 

≥73.5 10 5 

5 初次鉴定 

5.1 试验条件 

5.1.1 试验样机附件配置应符合 GB 20891—2014 中附录 E的规定。 

5.1.2 机油和冷却介质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 

5.1.3 试验前内燃机允许磨合 45h或按制造商规定进行磨合。 

5.1.4 性能试验前应对样机进行预热，使机油、冷却介质、中冷后进气温度达到稳定运转的要求。 
5.1.5 在全负荷标定转速工况调整样机进气阻力至环保型式核准的最大允许值，允差不大于 0.1kPa。 

5.1.6 在全负荷标定转速工况调整样机排气背压至环保型式核准的最大允许值，允差不大于 1kPa。 

5.1.7 性能试验在试验工况稳定后，进行 2次参数测量，取测量均值作为该工况测量值。 

5.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3。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3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

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3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扭矩 0 N•m～2000 N•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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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2 转速 500 r/min～5000 r/min 0.5% 

3 燃油消耗量 0 kg/h～100 kg/h 1% 

4 大气压力 80 kPa～105 kPa 0.1kPa 

5 绝对湿度 0-100% 5% 

6 进气阻力 -20 kPa～0 kPa 0.05kPa 

7 排气背压 0 kPa～20 kPa 0.2kPa 

8 温度 
0 ℃～200 ℃ 2K 

0 ℃-800 ℃ 15K 

9 烟度 0 m
-1
～10 m

-1
 2%（吸收比 N） 

10 噪声 70～140dB（A） 1 级 

5.3 一致性检查 

5.3.1 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4。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

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等技术文件中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

格参数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对主机型和其他机型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4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系族名称 一致 核对 

2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3 ★用途 一致 核对 

4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5 ★进气方式 一致 核对 
6 单缸气阀数 一致 核对 

7 ★气缸数 一致 核对 
8 缸径 一致 核对 
9 行程 一致 核对 
10 ★额定净功率 一致 核对 
11 ★标定转速 一致 核对 
12 燃烧室型式 一致 核对 
13 ★燃料供给型式 一致 核对 

14 ★喷油泵型号/生产厂 一致 核对 
15 喷油器型号/生产厂 一致 核对 
16 ★增压器型号/生产厂 一致 核对 
17 中冷器型式 一致 核对 
18 ★EGR 型号/生产厂 一致 核对 
19 ★ECU 型号/生产厂 一致 核对 
20 ★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 一致 核对 
21 ★冷却方式 一致 核对 
22 ★起动方式 一致 核对 

注：带★的项目通过核对样机和铭牌进行检查；不带★的项目通过核对技术文件进行检查。 

5.3.2 判定规则 

主机型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4要求时，主机型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

则，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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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型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4要求时，其他机型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

否则，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安全性评价 

5.4.1 安全性能 

5.4.1.1 噪声 

柴油机噪声等级应达到GB/T 14097标准规定的1级到3级，噪声测量优先按GB/T 1859.3的规定进行，

也可按GB/T 1859.1的规定进行。 

5.4.1.2 排气烟度 

柴油机不透光烟度应符合NY 1629的规定。 

在全负荷速度特性范围内，测定6种稳定转速下的排气烟度。转速范围从标定转速到55%标定转速或

1000r/min（取两种转速中的较大者），测定工况至少包括标定转速工况、最大功率工况、最大扭矩工

况、55%标定转速或1000r/min(取两种转速中的较大者)。 

每个工况至少测量3次，测量时间间隔不超过1min，取3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工况的测量结果。

若3次测量值相差超过0.25m
-1
，应重测。 

5.4.2 安全防护 

5.4.2.1 主轴、风扇、皮带轮、皮带等外露运动件，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明确提出加装防护装置的

要求。 

5.4.2.2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明确提出用户使用时在排气口或排气总管部位加装防护装置的要求。 

5.4.3 安全信息 

5.4.3.1 柴油机在易见部位应有能永久保持的产品铭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 型号、名称； 

-- 标定功率（12h）、标定转速； 

-- 系族名称、额定净功率； 

-- 产品（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 用途； 

-- 制造商名称及地址； 

--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5.4.3.2 柴油机型号和产品（出厂）编号应打印在缸体易见部位。打印顺序为型号在前或上，产品（出

厂）编号在后或下；两端应打印起止标记。 

5.4.3.3 外露旋转件附近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4.3.4 排气口或排气总管附近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4.4 判定规则 

安全性能、安全防护和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

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适用性评价 

5.5.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台架性能试验与适用性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5.2 评价内容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见表5。 

表5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1 起动性能 / 三次起动至少二次成功 

2 额定净功率 kW 
≤额定净功率的 105% 

≥额定净功率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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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3 额定净功率工况燃油消耗率 g/（kW·h） ≤企业规定值 

4 加权燃料消耗率 g/（kW·h） 符合 GB/T 28239 要求 

5 扭矩储备率 / ≥20% 

6 标定调速率 / ≤8% 

7 最大扭矩点转速 r/min ≤75%标定转速 

8 故障情况 / 无致命故障、无严重故障、无一般故障，轻度故障数≤1 

9 适用性用户意见 / 调查结果为“好”、“中”的占比不小于 80% 

注：当产品执行标准优于本大纲要求时，相关项目要求依据产品执行标准。 

5.5.3 性能试验 

5.5.3.1 起动试验 

柴油机与测功机脱开或测功机处于空载位置，开启起动按钮使柴油机起动，在15s内柴油机可自行

运转，为起动成功。重复起动3次，每次间隔2min。记录环境、机油、冷却液、柴油温度、起动时间、

起动成功次数等参数。 

5.5.3.2 额定净功率试验 

调整燃油供给装置至最大供油位置，逐渐增加负荷使柴油机在标定转速下运转，在工况稳定后进行

参数测量，功率、燃料消耗率按GB/T 6072.1—2008中6.3的规定进行修正。 

5.5.3.3 标定调速率试验 

调整燃油供给装置至最大供油位置，卸去全部负荷，测量最高空载稳定转速。 

5.5.3.4 速度特性试验 

调整燃油供给装置至最大供油位置，标定转速运转，逐步增加负荷降低转速至55%标定转速或

1000r/min（取两种转速中的较大者），适当分布6个以上测量点，试验至少应包括标定转速、最大功率

转速、最大扭矩转速、最低工作转速等工况。 

5.5.3.5 加权燃料消耗率试验 

按 GB/T 28239进行试验。根据标定转速工况和最大扭矩工况实测扭矩、转速，计算确定 8工况试

验循环各工况点扭矩、转速，调整柴油机到各测试工况，工况稳定后进行参数测量。 

5.5.3.6 故障 

记录整个试验过程中发生的故障。故障分类按JB/T 11323—2013附录A的规定进行。 

5.5.4 适用性用户意见 

在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中，选取 5户主机型用户按附录 B进行适用性用户意见调查。调查可采用

实地、电话、信函任一或组合方式进行。 

5.5.5 判定规则 

适用性评价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5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性评

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6 可靠性评价 

5.6.1 评价方法 

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可靠性检验报告或台架循环试验检验报告进行评价，可靠性试

验或台架循环试验依据 JB/T 11323—2013 进行。 

5.6.2 内容和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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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 可靠性评价的内容和要求见表 6。 

表6 可靠性评价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1 可靠性检验报告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 h ≥1000 

无故障性综合评分值Q / ≥60 

2 台架循环试验检验报告 

额定净功率 / 试验前后降低不得超过标定值的5% 

标定工况燃油消耗率 / 试验前后升高不得超过标定值的2% 

致命故障数 / 0 

严重故障数 / 0 

一般故障数 / 0 

轻度故障数 / ≤2 

5.6.2.2 可靠性检验报告和台架循环试验检验报告可采信与主机型系族名称相同，结构型式、缸数、

缸径、行程与主机型一致，额定净功率不小于主机型的机型的报告。 

5.6.2.3 台架循环试验按 JB/T 11323—2013第 5.1条方法获得样机，按 5.3.4.2条表 1进行不少于

100 小时的台架试验，工况间过渡时间不超过 2分钟。记录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额定净功率、标定工况

燃油消耗率及试验过程中的故障情况。 

5.6.3 判定规则 

可靠性检验报告或台架循环试验检验报告满足表6要求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

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7 综合判定 

主机型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

过；否则，为不通过。 

主机型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且其他机型一致性检查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

为不通过。 

6 产品变更 

6.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7。 

表7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系族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3 用途 不允许变化 / / 

4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5 进气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6 单缸气阀数 不允许变化 / / 

7 气缸数 不允许变化 / / 

8 缸径 不允许变化 / / 

9 行程 不允许变化 / / 

10 额定净功率 不允许变化 / / 

11 标定转速 不允许变化 / / 

12 燃烧室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3 燃料供给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4 喷油泵型号/生产厂 允许变化 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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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5 喷油器型号/生产厂 允许变化 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一致 / 

16 增压器型号/生产厂 允许变化 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一致 / 

17 中冷器型式 允许变化 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一致 / 

18 ERG 型号/生产厂 允许变化 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一致 / 

19 ECU 型号/生产厂 允许变化 与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一致 / 

20 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21 冷却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22 起动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6.2  未列入表 7的项目，企业自主变更。 

6.3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7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6.4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7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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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    目 单 位 设计值 

1 型号、产品 /  

2 系族名称 /  

3 用途 /  

4 结构型式 / 
□立式 □卧式 □直列 □V 列 

 □二冲程  □四冲程 

5 进气方式 /  

6 单缸气阀数 /  

7 气缸数 缸  

8 缸径 mm  

9 行程 mm  

10 额定净功率 kW  

11 标定转速 r/min  

12 ★标定工况燃油消耗率 g/（kW·h）  

13 燃烧室型式 /  

14 燃料供给型式 /  

15 喷油泵型号/生产厂 /  

16 喷油器型号/生产厂 /  

17 增压器型号/生产厂 /  

18 中冷器型式 /  

19 EGR 型号/生产厂 /  

20 ECU 型号/生产厂 /  

21 排气后处理系统型式 /  

22 冷却方式 /  

23 起动方式 /  

24 ★允许的最大进气阻力 kPa  

25 ★允许的最大排气背压 kPa  

26 ★进气增压比 /  

注：带★的项目为试验应用参数，不进行一致性核查，不进入鉴定报告。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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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适用性用户调查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

户 

姓名  

电话  

地址  

柴

油

机 

型号  

出厂编号  

生产日期  

制造商名称  

配套农机 □轮式拖拉机     □履带拖拉机 

农机型号                        牌                     型 

购买日期  

作

业

情

况 

使用地形 □山地    □丘陵     □平原      □高原 

作业内容 □旋耕    □犁耕     □收获      □播种     □运输     □其他农田作业 

作业时间             个作业季节或            小时作业时间（仅填写一项） 

用

户

评

价 

机具匹配 好      中     差 

动力储备 好      中     差 

起动性能 □好      □中     □差 

油门响应 □好      □中     □差 

耗油情况 □好      □中     □差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主叫电话：           ) 用户签字  

注：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用户应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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